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2023 年 1 月 16 日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目录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 3 

关于与关联方方大炭素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7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安排 

（一）会议时间：202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9

时。 

（二）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

湖区冶金大道 475 号）。 

（三）与会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主持：公司董事长徐志新。 

二、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介绍本次会议人员出席情况，介绍到

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情况。 

（二）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宣读议案。 

（四）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及咨询，公司回答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的提问。 

（五）会议表决：对会议议案进行表决，会议工作人员

清点表决票。 

（六）会议主持人宣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律师见证。 

（七）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相关人员签署相关文

件。 





关于与关联方方大炭素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与关联方方大炭素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就发行公

司债券或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互相提供担保，并签署《互保

协议书》，本次互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互保协议

期限：十年，担保方式：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一、方大炭素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方大炭素基本情况 

方大炭素成立于 1999 年 1月，注册资本：380,597.0368

万元，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经营范围：石墨及炭素新材

料的研制、科技研发、技术推广、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碳

纤维、特种炭制品、高纯石墨制品、炭炭复合材料、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制、科技研发、技术推广、生产加工、批

发零售；石墨烯及下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品种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餐饮服务、宾馆、住宿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方大炭素经审计（合并）的

总资产 185.03 亿元，净资产 157.5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14.87%；2021年度方大炭素实现营业收入 46.52亿元，净利

润 11.16 亿元。 

截至 2022 年 9月 30 日，方大炭素（合并）总资产 201.62

亿元，净资产 162.6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19.31%；2022年





1-9 月，方大炭素实现营业收入 39.25 亿元，净利润 4.87亿

元。（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系方大炭素控股股东，持有方大炭素 40.05%股权；方大集团

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方大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方大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持有公司 38.71%股权。 

二、互保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双方任何一方在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范围内发

行公司债券或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有权要求对方提供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协议项下互保债券和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在此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 

（三）协议项下互保综合授信期限不超过 5年，担保人

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最长不超过债券（或贷款）存续期及债

券（或贷款）到期之日起 3年。 

（四）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 10 年，协议有效期内双方都有

权向对方要求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双方提供担

保时，被担保方必须同时提供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五）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与保证期限是总则性的，

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保证期限、

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具体保证合同或担保函约

定，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而终止。但上述具体保证合同或担保

函的约定不能和本合同相关条款相抵触。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方大炭素互相提供担保，有助于双方利用各自的

资源与优势，相互支撑，满足双方中长期融资需求，促进双

方更好地发展；方大炭素为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资信

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同时双方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必须同时提供反担保等风险

控制措施，可以有效保障公司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31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与关联方方大炭素互

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各位股东： 

根据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江西方大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方大炭素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及其子公司、北

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方大”）、辽宁方

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国贸”）、江西海鸥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鸥贸易”）、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方重工”）及其子公司、京方大(天津)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方大”）等公司预计 2023年

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为 312,100 万元。 

一、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卖方 买方 服务项目 

预计 

交易期限 

预计 

交易金额 

2022 年 1-11

月发生金额 

1 公司 
方大 

钢铁 
销售电 

2022年 

1-12月 
360 387.61 

2 公司 
方大 

钢铁 
销售钢材 

2022年 

1-12月 
70,000 41,620.09 

3 
方大 

钢铁 
公司 租赁资产 

2022年 1月

-2023年 12月 
1,000 385.01 

4 
方大 

钢铁 
公司 “海鸥”商标 

2022年 1月

-2024年 12月 
0 0 

5 

方大炭

素及子

公司 

公司 
采购碳化硅、电

极等 

2022年 

1-12月 
6,176 2,742.21 

6 
方大 

国贸 
公司 

合金、石灰石中

块、废钢、无烟

煤等 

2022年 

1-12月 
120,000 36,606.20 

7 
海鸥 

贸易 
公司 

采购废钢、铁矿

石等 

2022年 

1-12月 
30,000 2,273.59 





8 
公司及

子公司 

海鸥 

贸易 
销售水渣 

2022年 

1-12月 
28,200 20,938.67 

9 
北京 

方大 
公司 无烟煤、耐材等 

2022年 

1-12月 
15,600 210.03 

10 

九江钢

铁丰南

分公司 

公司 钢厂用物资 
2022年 

1-12月 
1,000 142.62 

11 

北方重

工及子

公司 

公司 

机械设备、备件

制造及加工、工

程服务、设计服

务等 

2022年 

1-12月 
2,200 1,093.08 

12 
一商 

国贸 
公司 

采购废钢、冶金

煤等 

2022年 

1-12月 
10,000 0 

13 
方大 

优尔塔 

方大钢

铁及其

子公司 

牛羊肉等 
2022年 

1-12月 
600 342.44 

14 盛味堂 

方大钢

铁及其

子公司 

腐竹等 
2022年 

1-12月 
500 251.35 

15 公司 
北京 

方大 
钢材等 

2022年 

1-12月 
25,000 7,140.74 

注： 

（一）2022 年 1-11 月发生金额未经审计，仅为公司相关业务

部门统计金额。 

（二）九江钢铁丰南分公司指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丰南分公

司；一商国贸指天津一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方大优尔塔指甘肃方

大优尔塔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盛味堂指东乡族自治县东西协作盛味

堂食品有限公司。 

二、202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单位：万元 

序

号 
卖方 买方 

合同

/协

议 

服务项目 
结算

价格 

付款

方式 

预计交

易期限 

预计交

易金额 

1 
公司及

子公司 

方大 

钢铁 
合同 钢材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80,000 

2 

方大炭

素及其

子公司 

公司

及子

公司 

合同 碳化硅、电极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7,100 

3 
方大 

国贸 

公司

及子

公司 

合同 
合金、废钢、无烟煤、

炼焦煤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55,000 





4 
海鸥 

贸易 

公司

及子

公司 

合同 
废钢、铁矿石、合金

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20,000 

5 
公司及

子公司 

海鸥 

贸易 
合同 水渣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24,000 

6 
北京 

方大 

公司

及子

公司 

合同 
煤、铁矿石、合金、

废钢、耐材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104,000 

7 京方大 

公司

及子

公司 

合同 废钢、合金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20,000 

8 

北方重

工及其

子公司 

公司

及子

公司 

合同 

机械设备、备件制造

及加工、工程服务、

设计服务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

1-12月 
2,000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

注册资本：103,533.9 万元，主营业务：钢锭（坯）、生铁、

钢板（带）、硅铁、铁矿石冶炼、制造、加工；仓储服务等。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方大钢铁经审计（合并）总

资产 1011.06 亿元，所有者权益 463.63 亿元，资产负债率

54.14%；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22.29亿元，净利润92.20

亿元。 

2.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甘肃省

兰州市，注册资本 380,597.0368 万元，主营业务：石墨及

炭素制品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等。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方大炭素经审计（合并）总

资产 185.03 亿元，净资产 157.5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14.87%；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52亿元，净利润 11.16

亿元。 

3.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资本：5,000 万元，主营业务：汽车

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

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产品）、焦炭、矿粉（除金银）、石





灰石、冶金材料、耐火材料、建材、钢材、水暖器材、建筑

用金属制品等贸易。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方大国贸经审计（合并）总

资产 18.72 亿元，所有者权益 3.95 亿元，资产负债率

78.90%；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6.03亿元，净利润 902.50

万元。 

4.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西省新余市，注

册资本：5,000万元，主营业务：铁矿石、铁精粉、焦炭、

钢材等销售。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海鸥贸易经审计总资产（合

并）4.87 亿元，所有者权益 2.03亿元，资产负债率 58.40%；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04亿元，净利润 0.80亿元。 

5.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注册

资本：6,800万元，主营业务：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销

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除金银）、石灰

石、冶金材料、钢材、机械电气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

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木材、煤炭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方大经审计总资产(合

并)5.74亿元，所有者权益 0.97亿元，资产负债率 83.11%；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67亿元，净利润 0.44亿元。 

6.京方大(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天津市，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金属矿石、非金属矿及制

品、煤炭及制品、耐火材料、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京方大经审计总资产 1.02

亿元，所有者权益 0.18 亿元，资产负债率 82.23%；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2亿元，净利润 546.00 万元。 





7.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注

册资本：357,142.857143 万元，主营业务：机械设备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隧道施工等专用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金属工具制造，电子专

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

工程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金

属矿石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等。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北方重工经审计（合并）总

资产 100.51 亿元，所有者权益 31.18 亿元，资产负债率

68.98%；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7.84亿元，净利润 4.60

亿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国

际”）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方大国际持有辽宁方大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99.20%股权，方大集

团持有方大钢铁 100%股权，方大钢铁控制持有公司 38.71%

股权。 

方大集团系方大炭素控股股东，持有方大炭素 40.05%

股权。 

方大国际系北京方大控股股东，持有北京方大 95%股

权，北京方大持有京方大 100%股权。 

方大集团系方大国贸间接控股股东，方大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控制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一

商”）100%股权，天津一商持有方大国贸 100%股权。 

方大集团系北方重工控股股东，持有北方重工 43.87%





股权。 

方大钢铁系海鸥贸易控股股东，持有海鸥贸易 100%股

权。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均依

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能够满足公司的采购需求；财务状况较

好，具有相应的支付能力；关联方均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各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条件

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

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

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

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31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